	高雄巿政府環境保護局受理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標準表   九十年九月六日

                                                                                                 九十年秋字第二十期

	違 　  反 　  條 　  款
	處分條款
	處　罰　金　額（新台幣元）
	獎勵金額

	第七條、第八條（一般廢棄物）、第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一、二○○│四、五○○
	實收金額百分之二十

	第10條 之一第三項
	第二十三條之一
	六○、○○○│一五○、○○○
	實收金額百分之十

	第十五條（一般事業廢棄物）
	第二十四條
	六、○○○│三○、○○○
	實收金額百分之二十

	第十三條第三項、

第十五條（有害事業廢棄物）、第十八條
	第二十五條
	六○、○○○│一五○、○○○
	實收金額百分之十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七條
	六○、○○○│一五○、○○○
	實收金額百分之十

	第八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八條
	六、○○○│一五、○○○
	實收金額百分之二十

	第十六條
	第二十九條
	一二、○○○│三○、○○○
	實收金額百分之二十


備註：

一、依據「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獎勵辦法」第七條規定暨高雄巿政府第九五七次巿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查證屬實處以秩序罰罰鍰者，依表列規定發給獎金。

三、本表自函頒日實施。

